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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職公立學校教師報考同意書 

    茲同意本校代理教師            參加108學年度

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代理教師甄選，該師倘獲錄取，

同意依規定向本校辦理離職手續，並據以發給離職證明

書。 

此致 

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

 

學校名稱： 

 

 

校長： 

 

 

 

 

（學校大印）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   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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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  結   書 

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報考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代理

教師甄選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，應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，若已聘任願

自到職日起自動離職（即取消聘任資格）或無條件解聘。並依法令繳回

薪津，本人絶無異議；如有刑責，並願負相關刑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

權及要求任何補償。 

一、經查不符合報名資格者。 

二、繳交之證明文件係偽造或變造者，所填寫之資料有虛偽、不實者。 

三、有教師法第 14 條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及第 33 條各款情事之

一者。 

四、經查證登記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。 

五、除檢附原服務單位報考同意書外，並切結保證錄取後，若未能取得

原服務單位離職證明書，則註銷錄取資格，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。 

 此   致 

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

 

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通  訊  處： 

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108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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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南 市 立 官 田 國 中 1 0 8 學 年 度 代 理 教 師 甄 選 報 名 表 
 

 

姓  名 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年  月  日 

 
現職服務 
機關學校 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

通訊處  
聯絡電話： 

學 

 

歷 

學 校 名 稱 
日夜 
間部 

系 科 組 別 起 迄 年 月 

大學  日間   年 月至  年 月 

研究所  日間   年 月至  年 月 

教師登記(檢定) 
種 類 國中         科 

證書 
字號    年   月教中登（檢）定第        號 

教育學分 
修習 
學校 

 
學分
數  

 
起訖 
年月 

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（師大校院畢業者免填） 

經 

 

 

歷 

服 務 單 位 職稱 起迄年月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起迄年月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報名手續紀錄：（以下各欄應考人請勿填寫） 

□繳驗國民身分證、畢業證書、合格教師證或經歷證明文件（服務證明及聘書）。 

□繳交切結書   

□繳驗歷年成績單、教育學分證明（視個案繳送）。 

備註：相關個人資料僅供教師甄選報名及教育部研訂師資培育政策之用。並將提供教育部準確掌握
教師甄選考試及離退之統計資料，根據每年度教師需求情形，規畫研議平衡師資供需重要政策使用。 
填表人（簡章規定及本表備註說明本人已知悉並同意） 
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 

科別：  科   姓名：  
 

甄選
紀錄 

□到考□缺考 
教學演 
示成績 

 
口 試 
成 績 

 

 

總成績  錄取標準  □正取   □備取第  名□未錄取 

備註：成績抄錄如有錯誤，以原成績登記冊為準。 

 

報考科別：       科    編號： 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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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

代理教師甄選准考證 
 

 

 准 考 證 號 碼 
（本欄應考人請勿填寫） 

 

姓 名  

身 分 證 字 號  

甄 選 科 目    

 

 


